
臺南市立和順國中防疫措施公告 
110 年 8月 30 日  

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防疫會議 

一、門禁管理規範 

    (一) 上課時間，家長及訪客原則上不得進入校園，經學校認定有入校必要者，必須配合實聯制 

         登記措施，經體溫量測無發燒症狀並全程配戴口罩，方可進入校園，以維護校園健康安全。 

    (二) 非上課時間，依據臺南市政府公告防疫規定，操場以外其餘校園區域及設施不開放人員使 

         用及進入，放學後學生應立即離校，切勿逗留。 

    (三) 學生入校門體溫量測： 

         1.請同學勿太早到校，盡量在 7:10-7:30 間到校。 

         2.後門上學期間暫停開放，請由正門出入。 

         3.側門(腳踏車道)開放時間為 7:10-7:30。 

         4.若 7:10 前及 7:30 後到校請走正門(包含騎腳踏車的同學)。 

    (四) 放學校門開放時間： 

         1.除大門外，下午 17:00-17:15 開放後門、地下室出入門(腳踏車道)。 

         2.放學時間 17:15 後離開學校的同學僅能走大門。 

         3.除參加晚自習、學習扶助之同學外，所有同學請在下午 17:30 前離開校園。 

二、日常防疫措施 

    (一) 同學上學前請在家先量測體溫，耳溫≧38∘C；額溫≧37.5∘C 者請盡速就醫並在家休息， 

         務必聯絡學校告知導師，並回報就醫結果。 

    (二) 請落實記錄家庭成員自主健康管理情形，請同學每日在家量測體溫並記錄在聯絡本第3頁。 

    (三) 如發現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，請通報學校健康中心並請家長通知衛生局或撥打 1922 轉 

         診，同時學校亦進行校安通報。 

 (四) 同學在校期間如有發燒或其他身體不適症狀應立即回報健康中心，生病務必請假，確實就 

      診。 

 (五) 同學到校於指定地點進行體溫量測，無發燒症狀者方可進入校園；午餐前後學生於班內 

      再次量測體溫，並登錄於體溫量測表。各班防疫股長每日入校後(7:30 前)至學務處班級櫃 

      領取體溫記錄表，中午完成體溫量測登記，下午 14:20 前將記錄表繳回健康中心檢核。 

    (六) 防疫期間進入校園後，除了飲食和潔牙，全校師生均依照規定全程配戴口罩，保持適當社 

         交距離。 

    (七) 請學生自主準備個人衛生用品(如：酒精、口罩、衛生紙、手帕等)，做好自身健康防護， 

         建議每日隨身攜帶酒精及至少 2-3 個口罩以備替換。  

    (八) 全校學生每人發放一塊防疫隔板(包含收納袋)，飲食或潔牙時，務必坐在自己的座位正確 

         使用隔板，使用完畢請使用酒精擦拭乾淨，收置於個人空間。 

 (九) 午膳時，固定分配飯菜同學，餐前請洗手，用餐期間不得任意走動並禁止交談。 

    (十) 每日入班後以稀釋漂白水進行清潔消毒，請衛生股長逐日確實填寫環境消毒登記表後交由 

         導師簽名，按月繳回衛生組留存備查。 

    (十一) 參加各項社團及進入專科教室上課前，請依據任課老師要求，落實防疫相關規定：確實 

           點名、固定座位就坐、清消環境。 

    (十二) 依據現行防疫規範，須拿下口罩進行之各種課程全面暫停。 


